关于2025年开放基金暨精准介入新技术
（第二批）项目申请指南的通知

一、申请内容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5]为推动我国心血管疾病精准诊疗创新医疗器械研发及临床示范应用，发挥国家高性能医疗器械创新中心（以下简称“国创中心”）平台作用，围绕精准介入技术领域，聚焦冠脉功能学、影像学、复杂PCI等创新技术方向，重点面向省市级医院发布一批课题，鼓励临床医务人员开展前沿性临床研究与科学创新，提升精准介入诊疗技术水平，加快心血管精准介入诊疗技术创新与临床转化，现发布2025年精准介入新技术（第二批）开放基金项目申请指南。
二、支持强度与方式
支持强度：有数量限制，受研发资金年度总额控制，资助强度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支持方式：事前资助。
三、申请条件
申请国家高性能医疗器械创新中心资助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 申请人需为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以上技术职称的海内外学者，尤其鼓励临床医学的优秀学者申报。按照规定填写《国家高性能医疗器械创新中心开放基金资助项目申请书》；
（二）申请人应于指南发布截止期限内将申请书（先提交电子文档，待审核完成后再提交纸质材料一式三份）报送国创中心科研任务部；
（三）申请人所在单位对申请人的能力、水平以及申请的内容进行审查，并提出推荐意见，承诺对申请人的时间和条件给予支持与保证，并加盖单位公章；
（四）开放基金课题研究年限不超过2年。研究计划一经确定，必须认真执行。每年须按要求向国创中心提交课题进展报告。如需要变更，需提前3个月提交书面申请，经专家委员会同意，并得到国创中心终审委员会批准后方可执行；
（五）课题申请得到批准后，申请者应与国创中心签订开放基金合同书，按合同计划进行工作，接受国创中心的检查和监督。课题执行期间，课题负责人或课题组成员应积极参加国创中心举办的国内外学术会议；
（六）课题研究成果所取得的论文、专利和奖励等所有权由国创中心和研究人员所在单位协商确定，成果鉴定和报奖由国创中心与研究人员所在单位协商办理；
（七）2025年项目申请受理时间为本指南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月16日，逾期不予受理。
四、申请材料
（一）国家高性能医疗器械创新中心开放基金申请书纸质文件原件，并加盖单位公章及骑缝章；
（二）涉及科研伦理和科技安全的项目，需提供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伦理准则要求的批准或备案文件复印件；
（三）提供项目申请人资格证明（学历学位证书、职称证书、发表论文首页）、查新报告、检测报告、获奖证书、国家省市立项计划文件等证明材料复印件；
（四）知识产权合规性声明原件；
（五）科研诚信承诺书原件。
五、受理信息
（一）受理单位：国家高性能医疗器械创新中心
[bookmark: _GoBack]（二）受理时间：2025年11月18日—2026年1月16日（注：受理时间截止后，不再受理提交项目的申请，请妥善安排时间，提前发送电子版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在截止时间前寄送书面材料）
（三）书面材料寄送地点：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汇德大厦41层国家高性能医疗器械创新中心－科研任务部
（四）联系方式：
姓名：李老师
邮箱：ke.li@nmed.org.cn
电话：13510019066
申请书要求：纸质申请材料一式三份，A4纸正反面打印/复印，并加盖单位公章及骑缝章，按照本指南申请材料的排列次序对非空白页（含封面）需连续编写页码，胶装成册。
特别提醒：申请人和申请单位对申请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申请材料的研究内容、项目组成员和拟取得的学术、技术及经济指标应科学合理，严谨规范，并作为项目评审、合同签订、过程管理、验收结题及项目评估的依据，原则上不予调整。项目一经立项，投入资金总额不予调整。
对抄袭剽窃或弄虚作假的，一经核实将不予立项或撤销项目，同时视情节轻重，依法依规追究相应责任。
